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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「輔導紡織業專業貿易商計畫」
補助設計研發人員參與海外拓銷活動須知
1、 申請資格：

接受本計畫輔導之廠商，擬派遣企業內部之設計企劃或研發人員，參與本計畫執行單位所辦理或自提輔導措施之海外拓銷活動者，均得提出申請。
2、 補助範圍：

(1) 每家受輔導廠商以補助2人次為上限，每人次補助台灣往返拓銷活動地點之經濟艙機票款，採實報實銷制，並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。
(2) 受補助人員所參與之活動，限於參與本計畫執行單位所辦理或自提輔導措施之海外拓銷活動。
3、 申請方式及限制：

(1) 受輔導廠商應於所參與之展示會或拓銷團活動展開前15日，填具申請表(格式如附表)，併同下列文件向專案辦公室提出申請：
1. 受補助人員之在職證明書(應述明其係技術研發或產品設計人員)
2. 受補助人員之航程及旅行社報價單

(2) 受補助人員應優先搭乘本國籍航班，惟因特殊合理情形而無法配合者，得搭乘外國籍航班。

(3) 受補助人員航程若非自台灣往返拓銷活動地點、或中途有繞道之必要、或因搭乘外國籍航班，致其機票款超過紡拓會參與該次拓銷活動人員之機票款者，應以紡拓會人員之機票款為準，並仍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。

4、 補助款撥付：

(1) 受輔導廠商應於受補助人員所參與之展示會或拓銷團活動完竣後15日內，備函檢附下列各項文件向專案辦公室申請補助款之撥付：

1. 紡拓會委託匯款同意書(僅第一次申請補助需檢附)
2.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
3.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(抬頭為「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」)
4. 登機證(Boarding Pass)存根 (＊請注意此為必要證明文件，旅行途中請妥慎保管)
5. 參與拓銷活動心得報告
(2) 專案辦公室審核通過後，將以銀行電子轉帳方式撥付補助款，並函知受輔導廠商。

5、 其他事項：

(1) 申請案獲核定後，如有取消或變更之需者，應即時通知專案辦公室。

(2) 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費核銷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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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設計研發人員參與海外拓銷活動申請表

案號：TEPP-101-A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	受輔導廠商
	

	拓銷活動
	

	受補助人員
	姓  名
	
	
	

	
	部  門
	
	
	

	
	職  稱
	
	
	

	起迄日期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  至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差赴地點
	
	機票款
	

	聯絡人
	姓  名
	
	e-mail
	

	
	電  話
	
	傳  真
	

	檢附資料：

□受補助人員在職證明書
□受補助人員之航程及旅行社報價單

□搭乘外國籍航班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中途須繞道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(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



(以下由專案辦公室填寫)
補助設計研發人員參與海外拓銷活動核定結果通知

	核定內容：

□同意補助，補助新台幣            元
□不同意補助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(專案辦公室用印)

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
備註：專案辦公室聯絡人員-紡拓會市場拓展處廖雅惠專員，電話：2341-7251轉2315分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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